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案
银行账户确认书

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我方为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有关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案，就涉及之所有分配款【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分配的款项以及后续补充分配的款项（如有）】，我方特确认均由下述银行账户予以接收：
	债权人姓名/名称
	开户名
（应与债权人姓名/名称一致）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如我方的上述收款账户信息发生任何变更，我方承诺并保证自变更之日起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管理人；否则，我方自行承当由此引起的相关后果。
特此确认。

                                  
债权人（签字加盖指模/盖章）：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 
日  期：    年    月    日

附：债权人收款账户银行卡/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签字加盖指模/盖章）


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案
	案号
	 (2025)鄂1023清申1号

	告
知
事
项
	1. 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并确认送达地址适用于本案整个过程，自湖北中部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清算之日起至本案强制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
2. 如果债权人送达地址在本案破产程序终结前有变更，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日内以书面方式告知清算组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否则，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3. 清算组将通过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向债权人送达本案相关材料，如果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清算组变更后的送达方式，导致本案相关材料无法送达，债权人应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送
达
方
式
	债权人：                                

	
	邮寄送达
（必填）
	收件人：
	联系电话：

	
	
	收件地址：

	
	通讯送达
（必填一项）
	电子邮箱： 

	
	
	QQ号：
	微信号：

	债
权
人
确
认
	本债权人已认真阅读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栏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方式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清算组按照上栏送达方式送达本案相关材料的，视为送达；如果因本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不确切、不准确、拒绝签收或者未及时告知清算组变更后的送达方式，使本案相关材料通过上述方式无法送达的，由本债权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本债权人自愿确认：
1. 清算组通过邮寄送达方式送达的，相关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2. 清算组通过通讯送达方式送达的，以清算组发出邮件/短信的当日作为送达之日；通过QQ、微信、短信等方式送达的，以清算组发送当日为送达之日。
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由本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方式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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